




财绩〔2022〕67 号



青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青阳县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操作规程》的通知

县直各部门（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
为规范县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进一步压实责任，提高评价质量，根据《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皖发〔2019〕11 号）和《青阳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青政办〔2020〕 23 号）等有关规定，我们研究制定了《青阳县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操作规程》。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阳财政局
2022年5月9日
[bookmark: _GoBack]




抄送：池州市财政局

青阳县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管理，提高单位自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根据《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皖发
〔2019〕11 号）和《青阳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青政办〔2020〕23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单位自评是指县级预算部门组织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对预算批复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评价。
第三条 单位自评的对象包括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所有项目支出。
第四条 单位自评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即“谁支出、谁自评”。单位自评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章 自评内容和方法
第五条 单位自评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要分析并说明原因，研究提出改进措施。

第六条 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预算执行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 10%、产出指标 50%、效益指标 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如有特殊情况，一级指标权重可做适当调整。二、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
第七条 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
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第八条 单位自评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总分一般设置为 100 分，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
-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第三章 自评组织实施
第九条  各部门负责组织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开展自评工作，汇总自评结果，加强自评结果审核和应用。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按照要求具体负责自评工作，对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
第十条 县级预算部门按以下程序开展绩效自评
（一）部署绩效自评。年度预算执行完成后，县级预算部门应当部署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开展自评。
（二）实施绩效自评。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参考《青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青阳县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青阳县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的通知》
（财绩〔2022〕41 号），设置指标权重，全面开展自评，形成《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详见附件  1）报县级预算部门。
（三）审核汇总自评结果。县级预算部门对项目自评情况进行梳理、审核、汇总，并提出结果应用建议。
（四）报送自评结果。县级预算部门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自评结果、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归纳梳理分析，形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详见附件 2）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 3），与《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一同报送县财政局。

第四章 自评结果应用与公开
第十一条 各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主要通过项目支

出绩效自评表的形式反映，县直预算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主要通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的形式反应，应做到内容完整、权重合理、数据真实、结果客观，并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
第十二条 县级预算部门应切实加强自评结果的整理、分析。将自评结果作为编制预算、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对预算执行率偏低、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要单独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并在预算编制、分配资金时从严从紧安排，持续优化部门支出结构。
第十三条  县级预算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将单位自评结果编入本部门决算，报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依法予以公开。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各部门可根据本暂行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具体绩效目标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报财政局备案；各乡镇人民政府请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